
   

二零 零九年二月九日  立法會 CB(2)765/08-09(05)號文件 

資料文件 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
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劃  

目的  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於二零零七年十月推出的「護老培

訓地區試驗計劃」（下稱「試驗計劃」）的具體細節、參加者對計劃

的回應，以及政府將試驗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的最新進展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護老者對於支援長者在社區安老擔當著重要的角色，政府對他們

的貢獻亦深表讚揚。一直以來，政府透過全港 156 間 長者中心及 54

間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／ 單 位 向 護 老 者 提 供 各 種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輔 導 和 培

訓、提供資訊、協助成立護老者互助小組、借出和示範使用復康器材

等。此外，所有資助安老院舍和日間護理中心／單位亦為有需要的長

者提供住宿或日間暫托服務，從而為護老者提供歇息的機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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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驗計劃  

目標  

3 .  為 進一步加強對長者及護老者在地區層面上的支援，政府及安老

事務委員會在二零零七年十月推行試驗計劃，目標如下︰  

（甲）  通過培訓課程推廣基本護老知識，孕育護老文化，藉以

為人口高齡化作好準備；並透過招募已完成培訓課程的

學員出任義工╱受薪的護老員，提供護老服務；以及  

（乙）  鼓勵各長者地區中心與社區組織互相合作，發揮協同效

應，擴闊社區網絡，為長者和護老者提供協助。  

範圍  

4 .  試 驗計劃於社會福利署（社署）轄下三個行政分區推行，分別為

東區及灣仔、黃大仙及西貢、和九龍城及油尖旺。上述地區的長者地

區中心均獲邀遞交建議書，申請一筆過五萬元的種子基金，作為與當

區社區組織合作籌辦長者護理培訓課程和提供護老服務的經費。  

5 .  共 有 11 間長者地區中心參與此試驗計劃。在試驗計劃下，各中

心均需要：  

（甲）  於 12 個 月內，舉辦至少三輪特定培訓課程；學員總數

不少於 60 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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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乙）  確保每輪課程均包括最少 21 小時的培訓；  

（丙）  與至少一間當區的社區組織合作；以及  

（丁）  於二零 零八年十二月前提交評估報告，匯報試驗計劃的

成效及運用種子基金的情況。  

參加試驗計劃的 11 間長者地區中心一覽表載於附件。  

培訓課程  

（甲）學員  

6 .  試 驗計劃鼓勵任何對基本護老知識有興趣的人士參加，包括需照

顧在家長者的家人和有志成為護老員的人士。課程不設入學條件。  

（乙）培訓課程內容  

7 .  培 訓課程包括以下各方面：  

●  認識長者及與長者溝通的技巧；  

●  長者日常起居生活照顧；  

●  體弱長者的照顧；  

●  長者常見疾病及基本照顧；  

●  照顧老年癡呆症患者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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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 對虐老及抑鬱症的認識。  

（丙）教材及培訓員  

8 .  我 們 鼓 勵 參 加 試 驗 計 劃 的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採 用 由 衛 生 署 編 制 的 教

材，同時亦歡迎各中心因應服務長者的經驗自行準備教材。培訓員可

為中心內的專業人員或外間機構的專家。  

（丁）護老服務  

9 .  我 們鼓勵 參加試驗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發展護老服務，並招募完

成護老培訓的學員擔任義工或受薪護老員。護老員會為長者或護老者

提供簡單的協助，如協助長者上下床或往返洗手間、餵藥和提供短暫

看顧。  

 

試驗計劃的評估及回應  

10 .  我 們透過與參加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舉行會議，向培訓計劃參加

者 派 發 問 卷 和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提 交 的 評 估 報 告 ， 取 得 有 關 此 計 劃 的 回

應，結果概括如下：   

學員人數  

1 1 .  參加計劃的學員共有 968  名 ，包括護老者、家庭主婦、退休人士

和家庭傭工。學員人數遠超目標人數的 660 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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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社區組織的數目  

12 .  參加的長者地區中心與各所屬地區合共 58 個社區組織合作，以

統籌護老培訓和提供護老服務。該等社區組織主要協助推廣試驗計劃

和招募學員。這有助各長者地區中心的網絡擴展至社區層面。  

護老服務  

13 .  在 試驗計劃下，所有 11 間長者地區中心均有發展護老服務。約

66%已完成培訓課程的學員加入了護老員的行列，合共提供了 6571 個

小時的護老服務，而接受服務的長者亦達 6 122 人次。服務範圍包括

接送服務、暫托服務、陪同長者參加戶外或康樂活動和就診，以及透

過 家 訪 提 供 情 緒 支 援 等 。 大 部 分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都 是 提 供 免 費 護 老 服

務，當中亦有部分向使用者提供收費服務（主要為接送及暫時照顧服

務）。長者地區中心須把由試驗計劃所得的收入再投放於提供護老培

訓及護老服務。  

 

結論及未來路向  

14 .  在 培 訓 課 程 方 面 ， 參 加 人 數 和 培 訓 時 數 都 超 逾 原 來 的 目 標 。 此

外，值得鼓舞的是支援長者的社區網絡更形鞏固，這有助在社區層面

推擴護老觀念和促進義工活動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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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在 護老服務方面，參加的長者地區中心因應地區特色、使用者需

要和顧客的付擔能力，發展多種服務模式。大部份完成了培訓課程的

學員都加入了護老員的行 列。我們相信他們可以補足現有的長者社區

照顧服務，並為長者和他們的護老者提供另一種個人化的護理服務。  

16 .  有見試驗計劃的反應理想，為保持這股動力，行政長官在二零 零

八年發表的施政報告中，宣佈把試驗計劃推展至全港其他地區。  

17 .  社 署在二零 零八年十二月邀請了全港餘下的長者地區中心，就護

老培訓課程提交計劃書。共有二十二間長者地區中心響應參與，這些

長者地區中心於二零 零九年一月各獲發五萬元的種子基金。這批新加

入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會於二零 零九年三月推行第一輪培訓課程，預

計一年內可為額外 1 500 人提供培訓。  

徵詢意見  

1 8 .  請 委員閱悉試驗計劃的安排及把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的進展。  

 

勞工及福利局  

社會福利署  

二零 零九年二月  

 

 



附件 
 

參加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一覽表  

 

A  東區及灣仔  

1  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 

2 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 

3 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 

4 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 

  

B 黃大仙及西貢  

5 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 

6 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 

7  嗇色園主辦可聚耆英地區中心  

8  靈實長者地區服務－健明中心  

  

C 九龍城及油尖旺  

9 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 

10  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 

11 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 

  

 


